
第三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应 当给

予行政处罚的，依照本法由法律、法

规或者规章规定，并由行政机关依照

本法规定的程序实施。没有法定依据

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

效。”第四十二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

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

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

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

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行政

机关应当组织听证。”第四十三条规定：

“听证结束后，行政机关依照本法第

三十八条的规定，作出决定。”上述规

定表明，行政处罚中的听证制度，是作

为行政相对人的公 民、法人及其他组

织的一项程序性权利。公开举行听证，

能够让行政相对人充分行使陈述、申

辩权，从而保护其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因此，行政机关在作出较大数额罚款

等涉及行政相对人重大利益的行政处

罚决定时，应当严格遵循“先听证，后

处罚”的基本程序原则，告知当事人听

证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

必须举行听证。听证结束后，才能据

此终结调查程序，由行政机关负责人

根据调查和听证的结果进行审查并作

出决定。

本案中，县财政局的第一次、第二

次行政处罚决定都是在告知当事人高

某听证权利之前作出的，其中第一次

作出处罚决定的时间与告知听证权利

的时间为同一天（2002 年11月12 日），

第二次作出处罚决定的时间（2004 年

1月10 日）比告知听证权利时间（2004

年1月15日）提早五天，都不符合法律

对行政处罚“先听证、后处罚”的基本

程序原则的要求，应承担不遵守法定

程序导致行政处罚决定无效的法律后

果。

关于第二个问题。县财政局第一次

行政处罚决定被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

撤销以后，其所经过的程序因其结果

被撤销而不具有法律效力。因此，高

某在第一次处罚程序中放弃听证权利

的行为对县财政局重新进行的行政处

罚程序并不具有法律效力。重新作出

行政处罚决定，对行政机关而言，就意

味着应当实施另一个新的行政处罚行

为，应 当按照《 行政处罚法》规定，重

新调查取证，重新履行告知程序，当事

人要求听证的，应当重新组织听证，并

重新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因此，县财政

局认为重新作出的行政处罚是原行政

处罚在程序上的延伸，基于高某在原行

政处罚程序时已放弃听证的权利，本

次可直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无需再

履行告知程序，是违反《 行政处罚法》

规定的。县人民法院据此认定某县财

政局第二次处罚决定属于未依法定程

序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并判决撤销该

处罚决定，由县财政局对本案重新作

出具体行政行为，符合法律规定。

本案反反复复，经历了将近两年

的时间，某县财政局才得以按照《 行政

处罚法》规定，对高某的违法行为正确

实施了处罚。这既不利于行政效率提

高，也不利于行政相对人程序权利的

充分实现。

本案给我们的启示是：必须严格

按照法定条件、法定顺序和法定时限

等法定程序，实施行政处罚。公正、民

主、科学的程序是行政处罚实体公正、

准确的重要保障。只有严格遵守法定

程序要求，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

决定才能合法有效，才能让行政管理

相对人自觉、自愿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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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山亭：农民争购“直补苗”

山东省枣庄市山亭区为鼓 励农民 多种

树，推行了植树造林财政补贴政策，规定

农民每植一株树苗，镇里给 予1 元钱的现

金补贴，大大提高了农民植树的积极性。

（刘明祥  孙 涛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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